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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必精  執法必嚴  以法治國 

(在討論八屆人大常委工作報告及兩院工作報告時的發言提綱) 

 

香港特區人大代表  王英偉 

1998 年 3 月 

 

各位代表: 

 

 聽取了田紀雲先生作的關于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後，感到上一屆

人大常委會的工作非常紮實、全面，成效顯著，尤其是在建立和健全國家經濟法律體系上，取得

了突破性進展。 

 1993 年以來的幾年間，正是國家經濟體制改革深入發展的重要時期，新問題、新事物不斷

湧現，對國家法律體系的相應發展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 為此，人大常委會能夠把加快經濟

立法作為首要任務，大膽探索，勇於實踐，以改革的精神對待和解決立法中遇到的問題及難點，

圍繞市場經濟體制的主要環節，努力構築法律體系框架，其中特別注意加強了規範市場主體、維

護市場秩序、完善宏觀調控、加強行業管理等方面的立法工作，初步構成了具有我國特色的市場

經濟法律體系，為市場經濟的培育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法制條件。 

 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工作報告中提到的問題，也令人十分擔憂，有法

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濫用職權、地方和部門保護主義等問題還非常嚴重。 這些問題的

存在，不僅在當時、當地造成了十分惡劣的影響，更重要的是損害了政治在民眾心目中的形象，

降低了國家法律的崇高威望，敗壞了社會風氣，進而形成了社會的不安定因素，干擾了社會經濟

的正常發展。 

 法律問題不是我的專長，但當我從政府部門的執法者，轉變為一名經濟活動中的守法者後，

對應如何立法和執法，有了更深刻的體會。 

 

一. 立法的作用是建立 “市場遊戲規則”，保證公平競爭 

法是行為的規範，複雜的社會形態，需要完善的法律體系保障。 我們只要看一下世界各國

的情況，就會發現，越是經濟發達的國家，越有一套系統完整、內容詳盡、便於操作的法律體系。 

當然，由於意識形態的不同，法律的傾向性是不同的，但也不是說外國的東西就一定不好，有些

地方還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例如，由於經濟活動的複雜性，其他國家在立法時就十分重視與市

經濟規律相協調，處理好以下問題: 

1. 法律是政府管理經濟的主要手段 

經濟活動異常複雜，政府在什麼情況下該管、該如何管，便是一個非常實際的問題。 我認

為，政府職能轉變後，法律就是政府管理經濟的主要手段，它的目的不是限制、約束社會各方的

經濟行為，而是為其訂立一個 “遊戲規則”，使他們在不侵犯他人利益、不違反社會公德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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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下，可以公平競爭。 只說 “不可以如何”，而不說 “應該如何”，這兩句話實際上表明了

兩種截然不同的立法觀念。 前者限制的意義是，除了說到的，都可以做，給你充分發揮的空間；

而後者的指導意義則是，沒說到的都不能做，只給留下了有限的一點活動空間。 不難想像，在

哪種情況下，市場經濟會更有活力。 而政府也由於立法的嚴謹性，保證了政府行為的公正、廉

明，有利於社會的監督。 

2. 經濟立法保護的是公平競爭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在立法時，是否已經考慮了法律對人人平等呢? 我很高興地注意到，

田紀雲先生在報告中強調了，在制定規範市場主體的法律時，已 “按照企業的責任形式而不是

按所有制形式” 來考慮的，這有利於不同所有制企業公平競爭，共同發展。 不要怕這樣會影響

國有企業的發展，實際上，有壓力才有動力，你把它推上市場，優勝劣汰是自然法則，這樣反而

增強了企業的活力，有助於企業走向世界。 不僅如此，對不同資本構成、不同資金規模、不同

地域的企業經營活動，在法律上也應體現公平競爭的原則。 一方面，這樣可以減弱地方保護主

義的影響，制約地域壟斷、行業壟斷的形成；另一方面，則可充分調動各種社會力量參與社會經

濟建設的積極性。 在維護經濟秩序的前提下，應盡可能從法的角度為企業提供發展的機會，企

業有了活力，整個社會經濟自然得到發展。 

 

二. 只有保持法律實施的穩定性，才能維護市場的穩定 

法律實施的變更往往會有巨大的經濟影響。 而法律是通過相關的條例、規定來落實，因此

這些條例、規定的變化，必將引起經濟環境的變化。 舉一個最近的例子。 國家關于外商投資企

業自用進口設備減免關稅的規定，在一段時間內停止實行了。 隨之就帶來外商直接投資額的明

顯下降，有的項目合同都簽好了，但就是因為政策的變化，增加了企業負擔，使一部分外資撤出。 

這一行為造成的直接影響可以計算出來，但帶來的長遠負面效應，卻不是可以在短時期內消除的。 

它反映了國家投資環境的變化，挫傷了外商投資的積極性。 外商考慮的不僅是當前企業利益的

一點損失，而是擔心國家政策可能還會有其他變化，增加了投資風險。 試想一下，我在國內投

資的基礎設施項目，合作期都在二、三十年，如果國家政策很容易就變了，我還敢把錢放進來嗎? 

最近國家又恢復了進口設備減免稅的政策，在海外影響很大。 雖然像 98 年財政預算報告中指出

的那樣，國家會減少約一百億的稅收收入，但從長遠看，其帶來的正面國際影響則是不可估量的。 

造成法律不穩定的原因，無非是兩方面，一是制定考慮不夠全面，執行中出現了難以解決

的矛盾；二是客觀情況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原法律內容已不適用。 為此，建議在制定法律時，

一方面應盡可能廣泛地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增加立法的透明度。 不僅要從執法角度考慮，更重

要的是要從守法角度考慮。只有民眾能夠理解並接受的法律，才可能被認真的執行。 另一方面

要處理好主法與實施細則的關係，主法要有一定的超前性、預見性，進而保證它的穩定性；而相

關的實施細則突出的是可操作性、現實性。 這樣，就可用微調的方法，通過對實施細則個別條

款的修改，保證了法律的適用性。 

 

三.  執法的關鍵，重在提高全民法律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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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常說，要執法嚴明，但要真正做到，談何容易。 在有的國家，為保證法律的落實，制

定了極為嚴厲的懲戒措施。 例如，在大街上隨地吐痰可能會被罰幾千元。 之所以要這樣做，決

不是僅僅為了培養市民的環保意識，更深一層的含意，是通過這一舉措，以小見大，培養公民的

守法意識，這個作用要深遠得多。 因為他們很清楚，再詳盡的法律條文如果不能被不折不扣地

執行也是沒有用的。 而法律的貫徹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執法者和守法者的法律意識。 我

們經常可以看到有關 “執法不嚴、裁判不公、甚至徇私枉法、貪贓賣法” 的案例，其中當事人

有相當一部分沒有意識到法律的權威性。 像造假販假，在個別地方甚至得到了當地政府的保護! 

他們為了一點蠅頭小利，而置國家的利益於不顧。 從現象上看，不過是 “借” 用了一下 “牌

子” 而已，但從法律角度看，這是侵犯知識產權。 由於這種情況的漫延，許多企業不願意投資

開發新技術、不捨得樹立自己的名牌產品，拖了國家發展的後腿，給外國品牌占領國內市場造成

可乘之機。 我國名牌產品一個一個倒下去，對國家造成的長遠經濟損失，無可估量。 尤為甚者

國內盜版電子音像出版物的泛濫，甚至已對國家正規音像出版行業的生存造成了威脅。 不僅如

此，也嚴重損害了我國的國際形象。 美國為什麼老在保護知識產權方面攻擊我國，是因為我國

沒有相關的法律? 不是。 就是因為執法力度和認識程度等方面存在的問題給對方留下了把柄。 

為此，一定要通過提高全民法律意識，來保證執法、守法成為一種自覺的行為。 

一是要從上而下地貫徹守法意識。 立法者必須首先是守法者，一旦法律制定，就必須施行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的原則，法律不承認特權； 

二是要認識到 “依法執法” 本身就是守法的表現。 行政管理部門，既是法律的代言人，

又必須是守法的公民。 只有如此，才能保證執法的公正廉明； 

三是要使民眾認識到，守法不是一種約束，而是對自身利益最好的保護。 就好像國內汽車

是靠右行，而香港汽車是靠左行，違反了這個規定，無疑就是自殺! 

一個國家的法治程度，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國家的現代化程度，我相信，第九屆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將會在國家法治的軌道上取得更大的進展。 

 


